
陕西青年职业学院学生干部管理办法

(试行)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学生干部队伍的组织建设,促进学

生干部管理工作科学化、规范化、制度化,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学生干部包括院、系、班各级团学干

部及学生社团主要干部。

第三条学生干部的任职条件:

1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,拥护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;

2、自觉遵守校规、校纪,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精神风貌;

3、有强烈的集体荣誉感和奉献精神,工作积极主动,责任

心强;

4、有较强的实践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;

5、勤奋学习,努力掌握科学文化知识,学习成绩优良;



6、身体健康。

第四条 学生干部选拔原则及程序:

1、学生干部的产生应坚持公平、公开、公正的原则;

2、班级学生干部主要通过个人申请及班级民主选举与班

主任任命相结合的方式产生,报系办公室及学生处备案;

3、系级学生干部原则上由个人申请、班主任推荐,通过竞

聘等方式,由所在系审核产生;

4、院级学生干部原则上由个人申请、所在系推荐,通过竞

聘方式由院团委考核产生；

5、社团干部主要由各社团民主选举,经院团委审核产生;

6、院、系级学生干部在任职前须进行公示。

第五条 学生干部实行任期制,每届任期为一学期至一年

第六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,原则上不得担任(或推荐担任)

院(系)级主要学生干部,已担任学生干部的,应予以解聘



或劝其辞职。

1、前一学期考试成绩有一门以上不及格者;

2、综合素质测评名次在全班 40%以后者;

3、违反校规校纪受到纪律处分者;

4、工作不认真负责,造成严重不良后果者。

第七条 各级学生干部实行分级管理和考核:

1、院学生会干部的考核:学生会正、副主席、秘书长、副

秘书长由团委负责考核。学生会各工作部门干部由学生会

办公室负责考核;

2、院团委委员和学生社团干部由院团委负责管理和考核;

3、系学生分会的学生干部由系团工委、辅导员、系主管

学生工作领导进行管理并考核;

4、系团工委学生干部、学生党支部干部由系党总支进行

考核;



5、班级干部由班主任或辅导员进行管理与考核。

第八条 学生干部的考核工作每学期进行一次,考核分为

“优秀”、“合格”和“不合格”三类。考核工作必须深入

群众听取意见,努力做到客观公平、实事求是,并及时公布

结果,接受同学监督,考核结果将作为学生干部选拔及评

优的主要依据。

第九条 本办法由院学生工作处和院团委负责解释。

第十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。


